
 

義工計劃 
 

義工主要是協助參觀者使用中心的設施和提供的服務，可隨意選擇工作時間。 

義工可選擇為資料中心服務員，展覽廳指導員或推廣活動輔導員。 

 

 

申請資格 

l 年滿十四歲或以上( * ) 

l 願意輔助參觀者使用和了解中心的展品。 

l 願意推介及宣傳中心及其各種活動。 

(* ) 如申請者年齡少於十八歲，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加簽。 

 

 

福利 

1. 服務超過二十小時者可獲得義務工作證書。 

2. 本活動可作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金、銀、銅章級服務之考核。 

 

 

申請表 

如閣下有興趣參加義工計劃，請填妥申請表，寄回、傳真或親身交回本中心。 

 

 

查詢 

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2377 1989 與本中心職員聯絡。 



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義務工作申請表 
義工申請表 

 
(申請者必須年滿十四歲。請用正楷填寫本表格或其影印本，然後交回/寄回尖沙咀九龍公園 S4 座或傳真 2735 8781 至
本中心。查詢請電 2377 1989 與中心職員聯絡。) 
 

姓名 (中文) :    (英文) :   

 
出生日期:   年齡:   性別:   
 

身分證號碼:   教育程度:   
 
職業/就讀班級:   工作機構/就讀學校:   
 
住址:      
 
        
 
通訊地址:      
 
     
 
聯絡電話號碼(日) :   (夜) :   
 
傳呼機號碼:   手提電話號碼:   
 

傳真號碼:     
 
申請義務工作性質(請在適當[  ]內加 P，可選擇多過一項) 
1. 展覽廳指導員 [  ]            2. 資料中心服務員 [  ]               3. 推廣活動輔導員 [  ] 
 

擬服務日期及時間:    
 

擬服務期間:      / 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至           /      /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    月    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月    年 

 

申請人簽署:     日期:    
 
*家長/監護人簽署:    姓名:    日期:   

 
 
申請人提供的資料會用作申請 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義務工作。根據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，你有權要求查閱及更正所
提供的個人資料。倘對填報個人資料一事有任何疑問，包括要求查閱或更改資料等，請與本中心高級 生督察聯絡。我們承

諾在遵守《個人資料(私隱)條例》的規定方面，會完全符合，並且在可能情況下超越國際認可的個人資料保障水平。為履行
此承諾，我們會確保屬下職員依從保安及保密方面最嚴格的規定。 
 

 
*如申請者年齡少於十八歲，必須有家長或監護人加簽。 
 

 

此欄由本中心職員填寫： 

 
訓練班日期    義工編號   
 
FEHC 113A (7/2003)   


